关于开展“家在苏州·德善之城——讲文明树新风”
公益广告征集活动的通告

公益广告宣传是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举措，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。为进一步推动社会正风正气的形成，发挥公益广告在传播文明、引领风尚中的作用，苏州市文明办决定面向社会广泛开展“家在苏州·德善之城——讲文明树新风” 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征集活动。

1、 主办单位

苏州市文明办
第二届中国苏州文化创意设计产业交易博览会组委会

二、公益广告主题

家在苏州·德善之城——讲文明树新风

三、公益广告作品类别

平面设计；新媒体设计（重点为动画、视频）

四、公益广告内容要求
1、紧扣“家在苏州·德善之城”这一品牌，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宣扬向上向善的社会道德行为规范，引导人们积极参与“做文明有礼的苏州人”，树立良好道德风尚。

2、围绕“中国梦”宣传；厉行勤俭节约、反对铺张浪费；学雷锋志愿服务；公民道德建设；加强诚信建设；食品安全；生态文明建设；倡导低碳生活；倡导文明交通；遵守公共秩序；未成年人道德养成；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等中国传统节日方面，把“讲文明树新风”的倡导与市民行为紧密结合，提升市民文明素质与社会文明程度。

五、公益广告设计要求

1、设计作品信息传递要严谨、清晰、准确，易认易记，说服力、感染力强；作品表现完美，制作精良，视听语言运用出色，文字使用规范。

2、技术要求：

（1）为确保公平，各类作品均不得在画面、语音或标版中显示报送人、制作人、投资人等信息；

（2）平面类作品版面设计为210mm x 297mm（A4大小），300dpi，RGB模式，JPG格式，文件大小不超过3M。设计者请保留设计源文件，获奖作品由组委会通知，届时投稿者需提供大文件。系列作品，请注明。
（3）影视作品30秒左右。

六、作品报送方式与时间

本次活动作品通过网上报送，交稿邮箱：ccdcie@sina.com与联系QQ：188007404，作品报送截止期为2013年4月19日，交稿请注明作品基本信息以及作者联系方式。

七、奖项设计

1、优秀奖

平面设计类作品10个，每个奖金3000元；

新媒体制作类作品10个，每个奖金10000元。

2、入围奖

平面设计、新媒体制作各设入围奖若干个，奖金分别为1000元和3000元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，凡提交作品的“参赛者”或“作者”，主办方认为其已经对所提交的作品版权归属作如下不可撤销声明：
1、原创声明。参赛作品是参赛者原创作品，未侵犯任何其他人的任何专利、著作权、商标权及其他知识产权。

2、参赛作品知识产权归属。获奖作品的版权归主办单位所有，版权方独家拥有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行使著作权：享有对作品方案进行再设计、出版、宣传等权利。

苏州市创博会作品收集联系人：王小林；电话：65116097

